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

关于开展双流区第四批教育科研基地学校、第四届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进一步贯彻双流教育局下发的《双流县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科研工作的实施意见》的精神,加大双流区各中小学、幼儿园教育科研的管理力度，积极探索教育科研工作新方式，提高教育科研实效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科研基地学校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强教育科研骨干教师队伍建设，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积极投入学校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推动我区教育科研持续深入地开展。经研究，决定开展双流区第四批教育科研基地学校、第四届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1.我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可申报教育科研基地学校。近五年内学校无区级及以上级别课题或承担的课题未通过结题鉴定的一票否决，已评学校不再参评。

2.凡我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积极参加教育科研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干部、教师均可申报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

二、评选条件

1.科研基地学校：学校重视教育科研工作，专人负责科研工作，有完善的科研管理机构和健全的研究制度，学校科研氛围浓厚，学校校级课题研究管理规范，近三年来独立承担区级及以上课题研究且研究成效显著，科研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效果明显，在区域内产生积极影响。

2.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有五年以上的研究经历；至少独立承担过1项区级课题，或在区级及其以上课题中担任主研人员；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指导能力，带动教师参与研究；研究成果丰富，主要执笔的课题研究成果在市级及其以上发表或获奖3篇以上；积极为学校或教育科研管理部门建言献策，为推进学校、区域教育科研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少有一次被评为区级及其以上优秀研究人员。

三、评选程序

1.学校、教师自愿申报。对照《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评选标准及评分办法》进行自评，符合条件的学校自愿申报科研基地学校。对照十佳教育科研者评选条件，凡符合评选条件的教师自愿申报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

2.专家现场评审。组建评审小组，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学校和教师进行现场评审、考察。

3.教育局公示、表彰。评审小组将评审结果提交给区教育局党组讨论，教育局对讨论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满后区教育局对评审合格的学校颁发“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奖牌；对评选出的教师颁发“双流区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荣誉证书。

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每三年评选一次。获得“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称号的学校在承担课题、成果交流方面享有优先权，并在当年的目标考核中作为加分项目。获得“双流区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称号的教师在承担课题、评选学科带头人、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有优先权。

四、评选名额
双流区第四批教育科研基地学校拟评5所。双流区第四届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拟评10名。

五、提交材料及要求

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申报学校提交材料：

1.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申报表（见附件一）

2.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自查评分表 （见附件二）

3.学校教育科研工作总结及其它相关印证材料

双流区十佳教育科研者申请人提交材料：

1.双流区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申报表（见附件三）

2.反映其研究成果和业绩的有关证明材料，如课题参研情况、成果发表或获奖情况、科研讲座证书和材料等。

申报学校和个人于2019年6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双流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将申报材料的电子档发送到2381199454@qq.com。                    

联系人雷婕，电话：15680983769。   

附件：1.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申报表

2.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评估细则

3.双流区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申报表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局     
2019年6月5日    
附件1

双流区第四批教育科研基地学校申报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表人： 

	学校教育科研工作业绩
	

	主要  获奖  情况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评

审

小

组

意

见
	组长：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评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双流区教育科研基地学校评估细则（试行）
学校（公章）：                     填表人：

	评估项目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

	A

	B
	C
	
	自评
	他评


	A1
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10分）
A2
教育科研基础
（ 15分）

	B1.科研机构

（6分）

	C1.学校设有教科室，至少有1人专门负责学校教育科研。
	2
	
	

	
	
	C2.教科室负责人计算一定工作量。
	2
	
	

	
	
	C3.有固定的教育科研办公室，室内有必须的办公设施设备。（查看）
	2
	
	

	
	B2.科研制度

（4分）
	C4.学校有完善的各项科研制度。（查看）
	2
	
	

	
	
	C5.科研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2
	
	

	
	B3.科研规划

（3分）
	C6.有切合学校实际的教育科研发展规划，并纳入学校整体工作。
	1
	
	

	
	
	C7.有年度教育科研工作计划、总结。
	2
	
	

	
	B4.科研氛围
（6分）
	C8.学校教育科研氛围浓厚，教师参与各种形式的教育科研积极性高。（资料）
C9.科研引领教研，教研促进教学，较好地克服了教育科研与教研“两张皮”的问题。
C10.定期在校内召开课题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资料）
	2
2
2

	
	

	
	B5.承担课题
（6分）
	C11.学校承担的科研课题在数量增长或级别提高上较明显。
C12.学校校级课题管理规范，教师参与校级课题研究积极性高。
	3
3
	
	

	A3
科研经费
投入与激励
（15分）


	B6.经费投入
（5分）

B7.研究条件

（5分）
B8.考核奖励
（5分）


	C13.学校安排有专门的、足够的教育科研经费并及时到位。（查发票）
C14.学校每年为教师订阅一定数量的各类教育科研杂志、书籍。（查看）
C15.为教师开展科研活动创设必要的条件：如外出学习、培训、请专家到校指导等。
C16.认真执行区校科研考核、奖励制度，操作规范。
C17.教师科研奖励措施能有效激发教师的积极性。教师参与教育科研情况纳入教师工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优选先、职称评聘。
	3

2

5
2

3


	
	

	A4
教育科研管理(25分）
	B9.管理指导
（10分）
	C18.学校对承担的各级课题研究有专人负责管理。

	2
	
	

	
	
	C19.管理流程清晰，做到精细化管理。

学校科研管理工作有校本特色。

C20.定期对全校教师进行科研校本培训，培训形式灵活多样。
C21.研究活动形式多样，针对性和实效性强。
	2

3

3
	
	

	
	B10.结题鉴定

（4分）
	C22.校级课题鉴定工作规范有效。
	1
	
	

	
	
	C23.区级及其以上的课题通过专家结题鉴定。凡有没通过鉴定的课题一票否决。
	3
	
	

	
	B11.成果推广

（7分）
	C24.积极参与各级各类的教育科研成果推广活动和评选活动。（材料）
C25.对学校已结题的课题研究进行校本推广或深化研究。（证明材料）
	2
2

	
	

	
	
	C26.承担区级及以上级别教育科研成果推广现场活动。区级1分，市级2分，省级及以上3分。
	3
	
	

	
	B12.档案管理
（4分）
	C27.学校有专人负责课题资料的收集、整理。教育科研过程资料、成果资料完整。
	2
	
	

	
	
	C28.研究资料分类清晰，重要的研究资料备有电子档案。
	2
	
	

	A5
教育科研效果
（35分）

	B13.教师参与

（10分）
	C29.教师参与课题研究形式多样，如参与小课题、专题研究等。教师研究意识强。
	4
	
	

	
	
	C30.近年来参与各级课题研究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50%以上。（查资料、座谈）
	6
	
	

	
	B14.成果质量

（10分）
	C31.五年来在区级交流、获奖或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占教师总人数的15%以上。（材料）
	3
	
	

	
	
	C32.五年来在市级交流或获奖、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占教师总人数的20%以上。（材料）
	4
	
	

	
	
	C33.五年来在省级及其以上交流、获奖、发表的科研成果数量5项以上。（材料）
	3
	
	

	
	B15.科研实效

（10分）


	C34.有足够的典型事实、案例和经验总结，证明教育科研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成效明显。
	3
	
	

	
	
	C35.有足够的典型事实、案例和经验总结，证明教育科研对本校教育质量和学校发展有积极影响。
	4


	
	

	
	
	C36.有足够的典型事实、案例和经验总结，证明学校科研工作在区域内外有一定影响。
	3

	
	

	
	B16.科研特色

（5分）
	C37.教研科研培训融为一体，研用并重，科研成绩显著，科研特色亮点突出，有力地促进了学校办学品质提升。
	5
	
	

	总得分
	
	评委签名：




附件3

双流区十佳教育科研工作者申报表

	姓名
	年龄
	性别
	职务
	学科、职称

	
	
	
	
	

	所在单位（公章）
	

	科研工作业绩：
主要研究成果：



	

	学校推荐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评审小组意见：         

                                              评审组长：

年    月   日      

	区教育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